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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初探 

孙正东 

(安徽省农业委员会，合肥  230001) 

摘  要：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技术标准，提出安徽省生态高标准

农田建设规范。规范内容涵盖了生态高标准农田的定义、建设条件、高标准农田中生态建设和管理技术措施、农业清

洁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农田管护等制度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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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口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升级、资源环境约束

趋紧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农产品供求长期处于“总

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紧缺”状态。为加快发展现代农

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

农业持续增产稳产，我国开展了高标准农田建设。

2013年《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颁布实施[1]，

201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 30600—2014)

出台，进一步推动和规范了高标准农田建设[2–3]。 

安徽作为农业大省，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实现粮食“十二连丰”奠定了坚

实基础。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不断深

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愈加迫

切。一是绿色发展的要求愈加紧迫。党的十八大将生

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2015 年

中央 1号文件提出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全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高度

关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理念深入

人心。二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愈加紧迫。在我国

农业农村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农业资源过度开

发、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地下水超采以及农业内外

源污染相互叠加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农业

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4]。按照“源头控制、过程

拦截和末端治理”的原则，建设生态高标准农田，从

源头管控，是实现“一控两减三基本”、有效防治农

业面源污染、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三是指导实践的要求愈

加紧迫。各地在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普遍存在突

出追求高产量，重视土地平整、道路和沟渠硬化等硬

件建设，生态理念、生态设计、生态元素不足。同时，

目前全国也缺乏高标准农田中生态建设内容的系统

性指导性规范。 

2015 年，在深入调研、系统谋划的基础上，安

徽在全国率先提出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新思

路，12 月，农业部与安徽省政府签署共同推进安徽

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合作备忘录，提出探索品牌化运

营的产品生态圈、联合体组织的企业生态圈、复合式

循环的产业生态圈“三位一体”的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

发展模式，促进农业大省向现代生态农业强省转变[5]。

按照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总体部署，安徽启动生态高

标准农田建设。为科学指导、规范生态高标准农田建

设，依据相关法律、条例和标准等[6–19]，开展安徽省生

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研究，对高标准农田中生态建

设和管理技术方面提出明确要求。2016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建成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生

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

位一体”保护，进一步为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指明了

方向。 

1  生态高标准农田定义与基础条件要求 

1.1  生态高标准农田定义 

生态高标准农田是指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有效供给，以生态系统原理为引领，以耕地数量、质

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为重点，以土地平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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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深厚、土壤肥沃、水源清洁、农田设施配套完善为

基础，实现农业生产过程清洁化、标准化、安全化和

信息化的高标准基本农田。 

1.2 基础条件要求 

1.2.1  区域条件    适宜区域：地势相对平坦，耕地

集中连片，生态环境、灌溉条件、耕地质量等生产基

础条件良好，无潜在水源、土壤污染和地质灾害的风

险因素，能满足优质、高产、高效、安全农产品生产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需求；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完

善，农业生产主体明确，生产积极性高。 

限制区域：水源保护区、水资源严重贫乏区等生态

脆弱区域、土地毁损并难以复垦为耕地的区域、易受自

然灾害损毁的区域、周边有工矿企业等风险因素区域。 

禁止区域：农田坡度大于 15° 的区域、自然保

护区、退耕还林区、退耕还草区、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区域。 

1.2.2  土壤性状    土壤环境质量：适合农作物生

长，重金属和农药等污染物含量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标准》(GB15618－2008)[9]。 

土体：有效厚度平原区>100 cm，山丘区>60 cm，

80 cm以上无厚度>10 cm的砂砾、流砂、砂姜、黏盘、

铁磐、潜育层等障碍层次。 

稻田冬季地下水位 80 cm以下，冬作无渍害，水

耕表层 (耕层、犁底层) 无次生潜育现象，旱地常年

地下水位 1 m以下，无渍害。 

耕作层：厚度>20 cm，质地为壤土–黏壤土，结

构为粒状、团块状、小块状，水耕不淀浆板结，旱作

灌后或大雨后地表不结壳卡苗，耕性良好，适耕期较

长；土壤有机质含量>20 g/kg(水田)和>12 g/kg(旱地)，

有效磷含量>15 mg/kg，速效钾含量>70 mg/kg，有效

锌和有效硼含量均>0.5 mg/kg，pH 5.5 ~ 8.5。 

1.2.3  灌溉条件    作物灌溉用水量：不超过本流域

或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分

配水量；地下水资源合理利用、采补平衡，不得开采

承压水作为灌溉水源，严禁利用农村饮水工程水源机

井进行任何方式的灌溉。 

灌溉保证率：旱作区，淮北地区≥75%，沿淮淮

南地区≥80%；水稻区，沿淮淮北地区≥80%，江淮

之间 80% ~ 85%，沿江江南地区≥85%。 

灌溉水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 

2005)[10]。 

水利设施：河灌区水源工程输水、配水渠系(管

道)及桥、涵、闸等建筑物和田间灌溉设施配套齐全，

性能与技术指标达到规范标准，农渠以上灌溉渠道可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衬砌。井灌区全部采用管道输水灌

溉，机井、机泵、管网等设施配套齐全；有条件的地

区，可建设沼液储存设施，在田块及农田与外界之间

建有横断隔断设施，施用沼液等液态肥时，便于田块

之间或农田与外界区域临时隔断。 

1.2.4  排水条件    排涝标准：淮北平原农田除涝标

准达到 5年一遇，沿淮重点平原洼地达到 5 ~ 10年一

遇，山区、江淮丘陵区达到 10 年一遇，沿江圩区达

到 10年一遇或以上。 

旱作区降渍标准按雨后 3 天将地下水位降到地

面 0.5 m以下；水稻区雨后 3天排至适宜田间水深。 

排水出路通畅，桥、涵、闸等建筑物配套，末级

固定排水沟的深度和间距符合当地机耕作业、农作物

对地下水位的要求。农沟以上各级排水沟边坡稳定，

没有崩塌，沟内无淤积，排涝设计标准符合前述规定；

排水工程设计：旱作区一般采用 1 ~ 3天设计暴雨，

从作物受淹起 1 ~ 3天排至田面无积水；水稻区一般

采用 1 ~ 3天设计暴雨，3 ~ 5天排至耐淹水深。 

1.2.5  田块条件    以有林道路或较大沟渠为基准，

格田成方。格田面积沿淮淮北为 13.33 ~ 33.33 hm2，

沿江沿湖平原和江淮皖南丘岗为 6.67 ~ 13.33 hm2，

山间盆地或宽谷冲田为 2.00 ~ 3.33 hm2。格田内耕作

田块面积、长宽比例因地制宜，以适应农业机械化要

求。格田内或耕作田块内地面要平整，平整度要能满

足耕作、管理、灌溉和作物生长的要求。 

生态高标准农田实现集中连片分布，淮北平原

666.67 hm2以上，江淮丘岗和其他平原 333.33 hm2以

上，山间盆地和宽谷冲田 13.33 hm2以上。 

1.2.6  道路条件    田间道路布局合理，顺直通畅。

机耕路根据条件和方便耕作管理需要分田间支道、田

间道两级或田间支道、田间道、生产路三级，其中田

间支道要与乡村公路连接。田间支道路面宽度 4.5 ~ 

6.0 m，田间道路面宽度 3.5 ~ 5.5 m，田间支道、田

间道实行砂石化或硬化，保证晴雨天畅通，能满足中

型以上农业机械的通行。田间支道、田间道应配套桥、

涵和农机下田(地)设施，便于农机进出田间作业和农

产品运输。 

1.2.7  林网条件    主要道路、排水沟、河流两侧，

适地、适树进行植树造林，长度达到适宜植树造林长

度的 90% 以上。造林时应预留出农机进出田间的作业

通道。平原地区的农田防护林网要达到林业部门规定

的标准，沿淮淮北平原达到一级农田林网(每格 13.33 ~ 

33.33 hm2)建设标准，其他地区因地制宜。 

2  农业清洁生产 

2.1  建立投入品使用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严格的农业生产投入品使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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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违规使用不合格农业投入品，严禁使用剧毒、高

残留农药等。施用的有机肥料应符合《有机肥料标准》

(NY 525—2012)[13]规定，禁止将利用垃圾、污泥及各

种工矿废弃物制作的有机肥投入到农田中；畜禽粪便

作为肥料使用，应遵照《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

(GB/T25246—2010)[14]要求，充分腐熟，卫生学指标

和重金属含量达标方可施用。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农

药、农膜等化工产品，防止对农产品产地造成污染。

建立农业生产投入品使用填报制度，投入品要来源

清、去向明、有记录、可追溯。 

2.2 建立农业清洁生产标准体系 

推广适宜优良品种，良种覆盖率应达到 95% 以上。 

积极探索先进适用的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模式，建

立农业清洁生产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逐步构建农业

清洁生产认证制度。提高农机化水平，机械化耕、种、

收综合作业水平应达到 80% 以上。 

科学施肥：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应达到 90% 以

上，鼓励农民开展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

培肥地力，推广应用生物肥、缓释肥等，改进施肥方

式，提高肥料利用率。 

病虫害绿色防控：大力推进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

治和绿色防控融合，科学合理使用高效、低毒、低残

留农药、生物农药和先进、高效植保机械，提高农药

利用率，减少农药使用量。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采取农业、物理、生物等综合手段，推行灯诱、性诱、

色诱、食诱等“四诱”措施。 

保护性耕作：通过对农田实行免耕、少耕和秸秆

留茬覆盖还田等保护性耕作技术，控制土壤风蚀、水

蚀和沙尘污染，提高土壤肥力和抗旱节水能力，实现

节能降耗和节本增效的目的。  

节水技术：积极采用经济实用的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加强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和节水改造，推广农

艺节水保墒、水肥一体化、喷灌、滴灌等技术，提高

水资源利用率。 

2.3 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 

围绕农牧结合、种养循环，推进畜禽粪便资源化

利用。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地形地貌，建设沼液池，

铺设管道，灌溉沼液。 

大力推广秸秆还田、秸秆养畜等秸秆综合利用技

术，区域内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0% 以上。 

每 0.20 ~ 0.33 hm2建立 1个田头窖或堆肥池，对

农作物秸秆、尾菜等有机废弃物进行堆沤堆腐发酵。

水田以田头窖为主，旱地以堆肥池为主。田头窖或堆

肥池大小因地制宜，以能沤制或堆制 0.20 ~ 0.33 hm2

农业废弃物为准。 

每 1.33 hm2建 1 个田间废弃物收集池(一般约

长、宽、深均为 0.5 m)，或放置垃圾回收桶，对农

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包装及残膜等废弃物进行回

收利用。区域内农业投入品包装等废弃物回收率达

90% 以上。 

3  生态环境建设与农产品质量安全 

本着“因地制宜，生态降解”的原则，结合当地地

形地貌、水土条件等资源禀赋，建立各具特色的生态

拦截工程。 

3.1 生态环境建设 

3.1.1  生态沟渠    对平原水网地区，结合排水设

施，实施生态沟渠工程，通过生态化改造，吸收利用

农田径流中的养分，促进其循环再利用。沟渠的具体

设置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沟渠底部施

工采用素土夯实，并在其夯实层上方敷设 15 ~ 20 cm

厚生土，兼有灌溉的沟渠边坡采用生态衬砌，沟渠底

每隔一定距离设置拦水坎，使渠底起端水深>10 cm，

以满足作物区的植物生长用水。 

生态沟渠标准断面为倒等腰梯形，尺寸因地制

宜，符合过水流量要求，边坡搭配种植各类 N、P吸

收能力强的半旱生植物和水生植物。 

3.1.2  生态护坡    对于农田临近的山地、丘陵、大

型河道、大型堤坝，可建设生态护坡工程。沿等高线

种植根系发达、耐旱耐寒的植物，形成植物阻截带，

防止水土流失和养分流失。 

生态缓冲带：对沿河流或湖泊等水域分布的农

田，加强原始与次生森林、草地等保护与恢复，可设

置一定宽度的植被生态缓冲带。植被缓冲带的宽度应

在 10 ~ 20 m，侵蚀严重的地区缓冲带的宽度应适当

增加。缓冲带内配置相应乔木、灌木或草本等植被，

拦截农田排出的 N、P等流入水体。 

3.1.3  生态湿地    有天然湿地的地区，要加强其保

护和建设，对部分功能退化的湿地，采取植被恢复、

生态补水、污染防治等手段，进行综合治理，恢复和

提升湿地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对水源充足、地形地貌

适宜的地区，可建设生态湿地，合理配置水生植物，

充分发挥湿地在保持水源、净化水质、蓄洪防旱、调

节气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 

3.1.4  生物多样性    农民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意

识强，有效防控加拿大“一枝黄花”、豚草、水花生

等外来入侵生物，推广应用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合

理开发和利用农业生物资源，推行科学合理耕作制度

和种植方式，避免和减少农业生产对农业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强化稀有或濒危的农业生物物种(包括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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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缘物种)及生态系统保护，推进农业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 

3.2 农产品质量安全 

生态高标准农田区域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必须达

到无公害农产品质量要求。积极创造条件，申报无公

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

定。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有效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 

4  农田管护制度 

4.1 健全管护制度 

按照生态农业的要求，积极构建种、养、加相结

合的大农业循环体系。加强农田基本建设维护，培肥

地力，建立农田化学品投入、农田废弃物处理和农田

监测等管护档案，健全管护制度。禁止违反法律法规

的规定向农产品产地排放或者倾倒废水、废气、固体

废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的，要防止土地经营短期行为、掠夺式经营、粗放式

经营。 

4.2 完善监管机制 

每年至少对灌溉水、土壤环境质量、空气质量和

农产质量状况监测 1 次。鼓励采用“互联网+”技术，

运行信息化等先进设施和手段，对农田、沟渠、道路

等实行全区域监控，对土壤、水、大气、肥料、农药、

农膜等实行全要素监督，对产前、产中、产后实行全

过程监管。 

5  安徽省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与高标

准农田建设通则异同点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措

施，核心是要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因此，目前有

关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研究，大多着眼于与粮食生产相

关的农田质量方面，鲜有从生态环境方面研究和建设

高标准农田。安徽在全国率先启动生态高标准农田建

设，使耕地不仅发挥粮食生产功能，更重要的是体现

其生态功能，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理念的重要突破和创

新。在此基础上提出安徽省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

是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内容的扩充和提升(表 1)。 

表 1  安徽省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与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异同点 
Table 1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cological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specification in Anhui Province and 

well-facilitated farmland construction general rules 

要素 通则 生态规范 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创新点 

设计理念 突出高产、稳产理念 突出生态系统原理理念 突出绿色发展理念，并贯穿高标准农田

建设及管护始终 

定义 提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

般性定义 

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以生态

系统原理为引领，以耕地数量、质量、生态

“三位一体”保护为重点，以土地平整、土

层深厚、土壤肥沃、水源清洁、农田设施配

套完善为基础，实现农业生产过程清洁化、

标准化、安全化和信息化的高标准基本农田

将农田生态环境、耕地质量、农产品数

量质量作为整体统盘考虑，突出了基础

生态条件、生产过程清洁和安全优质农

产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可持续发

展 

建设区域的选择 选择的标准主要是县域粮

食生产能力、农业项目集

中建设区、耕地质量及地

形等一般性生态条件 

根据地形、生态、耕地分布与质量、农业生

产基础条件、灌溉水源、农业技术推广等农

业生产要素规定三大建设区域 

三大建设区域生态指标划分明确，操作

性、实用性强 

建设内容与有关技术 

要求 

规定高标准农田一般建设

内容和有关技术指标 

除高标准农田一般建设内容和有关技术指

标外，凸显了生态环境建设、农业清洁生产、

养分资源循环利用、绿色增效、农产品质量

安全等内容及具体指标 

高标准农田、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

全建设内容有机结合、统筹考虑，丰富

拓宽了建设内容，目标明确，指标科学

具体 

监测与管护 规定高标准农田监测、评

价和管护的常规要求 

除规定高标准农田监测、评价和管护的常规

要求外，突出影响农田生态环境质量、耕地

健康质量有关的全生产要素监督，以及农业

生产全过程监管，提出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

息技术动态管理设想 

常规监管与生态监管结合，在保证高标

准农田监管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的前提

下，强调影响农田生态环境质量、耕地

健康质量的农业投入品、生产全过程监

管和信息化动态管理 

 

6  政策启示 

6.1  开展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 

整合建设资金，统一建设标准、统一监管考核、

统一上图入库。优先在粮食主产区建设确保口粮安全

的高标准农田。开展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坚持

政府主导、多元投入，创新投融资机制。在加强指导

与监管的基础上，鼓励支持村集体和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自主开展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健全管护监督机

制，明确管护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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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修订《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 30600—
2014) 
在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探索的基础上，进一

步开展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系统性研究，深化对生态

高标准农田的认识，丰富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内容，

提升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层次，科学设置、细化量化

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关指标，修订《高标准农田建

设通则》(GB/T 30600－2014)，科学指导和统一规范

生态高标准农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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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Ecological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Specification i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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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logical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specification of Anhui Province which i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technical standards. The specification covers the defini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ecological, institutional aspects of the 

ecological conditions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measures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agricultural cleaner production,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arm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provided an overview of the present specification and focuses on the requirements for high-standard of 

farml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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